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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鸡市“以镇代村”药品集中带量采购
工作实施方案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药品集中带量采购

工作常态化制度化开展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1〕2 号）和陕西

省医疗保障局等 6 部门《关于推动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常态化

制度化开展实施方案》（陕医保发〔2021〕55 号）文件精神，提

升我市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常态化制度化水平，积极探索推进集采

药品县（区）、镇、村三级全覆盖，聚焦广大群众在“家门口”

就能买到质优价廉集采药品的需求，打通集采药品落地“最后一

公里”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以县（区）、镇、村三级医

保经办服务体系为依托，以推动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常态化制

度化为契机，发挥乡镇卫生院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）镇级“总合

带动”作用，通过乡镇卫生院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）代村卫生室

（社区卫生服务站）采购集采药品即“以镇代村”药品集中带量

采购模式，引导村卫生室（社区卫生服务站）全面参与药品集中

带量采购工作，实现集采药品和群众“零距离”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通过调研摸底、宣传动员、组织实施、督导检查、整改提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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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环节，全力推进我市“以镇代村”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，力

争 2022 年年底前，村级卫生室（社区卫生服务站）集采参与率

和常用集采药品配备率达到 80%以上；2023 年年底前，全市村级

卫生室（社区卫生服务站）全面推开。

三、实施范围

（一）村卫生室（社区卫生服务站）。全市开展医保业务的

村卫生室（社区卫生服务站）。

（二）参与药品范围。已落地执行的六批次国家集采药品和

三批次省级集采药品；以及后续国家、省集采药品。

四、时间节点

（一）调研摸底阶段（10 月 8 日-10 月 30 日）。各县区、

镇村通过调研掌握辖区村卫生室（社区卫生服务站）人员、规模、

医保业务开展情况，摸清本辖区村卫生室（社区卫生服务站）参

与集采药品采购现状，为下一步全面落实“以镇代村”药品集中

带量采购工作奠定基础。（已发文安排）

（二）宣传动员阶段（10 月 31 日-11 月 10 日）。各县区医

保部门要积极点对点开展宣传工作，逐乡镇对卫生院（社区卫生

服务中心）及村卫生室（社区卫生服务站）工作人员进行集中带

量采购政策宣传培训，重点对未参加过集采的村卫生室（社区卫

生服务站）进行宣传动员，讲政策讲益处，做动员提要求，提升

村卫生室参与集采工作的积极性。

（三）组织实施阶段（11 月 11 日-12 月 5 日）。各县区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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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局、卫健局要督促辖区乡镇卫生院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）指导

村卫生室（社区卫生服务站）落实“以镇代村”药品集采政策，

及时汇总梳理“以镇代村”药品集采工作开展情况，传达政策措

施，压实工作责任，提高基层服务能力和办事效率。

（四）督导检查阶段（12 月 6 日-12 月 20 日）。结合“走

千家访万户”助医帮困活动，各县区医保局会同卫健局，对辖区

卫生院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）、村卫生室（社区卫生服务站）开

展“以镇代村”集采工作情况进行督导检查，对没有按照要求落

实或落实有困难的卫生院，记入“走千家访万户”助医帮困活动

问题台账，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，针对存在问题具体分析，解决

问题推进工作落实，实现辖区“以镇代村”药品集中带量采购覆

盖率达到要求。市医保局、市卫健委适时组织对县区落实情况开

展督导检查。

（五）整改落实阶段（12 月 21 日-12 月 31 日）。针对督导

检查中存在的问题，各县区医保局及时督促乡镇卫生院（社区卫

生服务中心）和村卫生室（社区卫生服务站）进行整改落实，确

保惠民政策真正落到实处，让群众真正享受到医保改革的红利。

（六）巩固提升阶段（2023 年全年）。各县区医保局要持续

抓好集中带量采购工作常态化制度化落实，紧扣乡镇卫生院（社

区卫生服务中心）这个“关键点”，抓住村级卫生室（社区卫生

服务站）这个“突破口”，确保乡镇卫生院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）

严密组织、村级卫生室（社区卫生服务站）积极参与，最终达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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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期目标。

五、销售要求

村卫生室（社区卫生服务站）按照“五统一”模式对集采药

品进行销售。即：统一由乡镇卫生院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）代采，

提升基层卫生室（站）药品保障水平；统一在村卫生室（社区卫

生服务站）药品销售区域显著位置设置销售专柜（区），规范集

采药品管理；统一按照中选价格销售，解决群众低价购药需求；

统一公示集采药品中选品规和中选价格，方便患者了解集采政策；

统一公布医保部门咨询投诉电话，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。

六、配套政策

（一）建立药品目录确保惠民精准。各县区医保部门、乡镇

卫生院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）要强化对村卫生室（社区卫生服务

站）参加集采药品采购使用的组织引导，乡镇卫生院（社区卫生

服务中心）、村卫生室（社区卫生服务站）结合自身实际和辖区

群众用药需求建立集采药品目录，突出以患者使用率较高的治疗

“两病”（高血压、糖尿病）、心脑血管等慢性病用药为主的常用

药品，满足不同群体的用药需求。

（二）灵活配送方式确保药品到村。村卫生室（社区卫生服

务站）集采药品采用“1+2”三渠道配送，即以村卫生室（社区

卫生服务站）自取为主，乡镇卫生院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）转送

和镇村医保经办人员专取（送）为辅的配送方式。日常药品由各

村卫生室（社区卫生服务站）自行前往乡镇卫生院（社区卫生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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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中心）领取；有特殊配送要求或者批量集中到货的药品由乡镇

卫生院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）转送；紧急药品依托三级医保经办

体系由镇（街）村医保经办人员专取（送）。根据实际情况采取

多种配送方式，确保村卫生室（社区卫生服务站）集采药品不断档。

（三）用好结余留用政策激励引导。村卫生室（社区卫生服

务站）适用集采药品医保资金结余留用政策，由县区医保局统一

考核后将结余资金拨付给负责代采的乡镇卫生院（社区卫生服务

中心），乡镇卫生院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）可以按照一定比例留

用，其余部分奖励给村卫生室（社区卫生服务站），具体留用分

配比例另行发文明确。通过正向激励，进一步提升乡镇卫生院（社

区卫生服务中心）代采和村卫生室（社区卫生服务站）参与药品

集中带量采购改革的积极性。

七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建立机制，明确各级责任。乡镇卫生院（社区卫生服

务中心）是落实“以镇代村”药品集采工作、保障村卫生室（社

区卫生服务站）集采药品供应责任主体，要严格按照村卫生室（社

区卫生服务站）用药需求进行统一报量采购，并加强对村卫生室

（社区卫生服务站）集采药品的报量、配送、使用、宣传各个环

节的指导，做到“5 个到位”：即集采政策宣传到位、集采业务

指导到位、用药需求保障到位、问题诉求解决（反馈）到位、结

余留用资金拨付到位。村卫生室（社区卫生服务站）要根据实际

情况向乡镇卫生院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）填报集采药品采购需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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积极配合做好药品集采工作。各县区医保局要加强对基层医疗机

构药品采购、使用情况监督指导，确保“以镇代村”集采工作落

实落地。各县区医保部门、卫健部门要将乡镇卫生院（社区卫生

服务中心）集采工作落实情况、代采情况（重点考核需求响应、

集采报量组织、辖区卫生室参与度、药品供应及时性以及政策宣

传指导情况）纳入年度考核指标，并作为医保资金清算、年度总

额分配、结余留用资金留用比例确定的重要依据。

（二）注重落实，压茬推进到位。本方案印发后，各县区医

保局要严格落实“以镇代村”集采工作报量、采购、配送、使用、

回款、宣传各个环节，形成由上至下代采管理、由下至上反馈问

题的工作闭环。全市各乡镇卫生院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）、村卫

生室（社区卫生服务站）要全面推进落实“以镇代村”药品集中

带量采购工作。已经参与药品集采的村卫生室（社区卫生服务站），

在抓好已落地执行的集采批次药品配备的同时，要持续抓好后续

集采批次的跟进工作。还未参与药品集采的村卫生室（社区卫生

服务站），要积极响应政策，及时向上级乡镇卫生院（社区卫生

服务中心）上报已落地执行的集采批次药品需求品种和数量，在

确保年底前常用药品配备到位的同时抓好后续集采批次的参与。

（三）加强宣传，发挥经办作用。三级医保经办体系是解决

群众办事远、办事难的具体举措，“以镇代村”药品集采是打通

基层群众使用质优价廉集采药品“最后一公里”的关键一步，各

县区医保部门要充分发挥三级医保经办体系网络辐射带动作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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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化集采政策宣传解读，在经办大厅、医保服务站（室）设立集

采宣传专区，夯实镇（街）、村医保专干相关职责，对辖区群众

开展有针对性的政策宣传和解读，让群众在家门口就可以了解最

新的集采政策，将群众集采政策知晓率纳入镇（街）、村医保专

干年度考核，全方位、多层次提升参保群众对集采政策的知晓率。

抄送：陕西省医疗保障局。

宝鸡市医疗保障经办中心。

宝鸡市医疗保障局 2022 年 10 月 31 日印发


